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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山东省东营市原财政局局长

张俊海，被东港区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

财产 20 万元，张俊海服判没有上诉。

据公诉机关指控， 张俊海在担任东

营市原财政局局长期间， 利用春节、中

秋两节的“礼尚往来”， 共收受有关部

门、事业单位、公司企业以及下属单位

和个人的贿赂 259 次，受贿金额 114 万

余元。 其收受的贿赂多为公款，而且是

公开进行。 想要获得较多、较快、较集中

的财政拨款，单位竟要向财政局长私人

行贿，其中的潜规则引人深思。

财政拨款大权成了他敛

钱的筹码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15 岁的学生

娃张俊海头顶着高粱花跃出了农门，接

班成了一名税务干部， 吃上了“国库

粮”。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工作十七年后

的“张娃子”渐渐成了财税系统资历屈

指可数的“老干部”之一。“财政拨款，快

拨还是缓拨、 集中拨款还是分批拨，这

里面是有文章的。 ”张俊海向办案人员

娓娓道来，“对企业来说，缓拨几天可能

损失的就是几十万元，对党政事业单位

来说，资金不到位，职责履行就受影响，

所以他们都千方百计地跟我搞好关系；

财政预算外资金、资产运营公司资金出

借，借给谁，借多少，以及年底决算平

衡，财政局都有建议权；另外收取土地

契税、营业税返还等等。 ”

细数财政局的职权，早在张俊海初

到东营区财政局任副局长时就烂熟于

心。 但上有局长，下有科室负责人，夹在

中间的张俊海对资金的调拨并没有太

多的话语权，只好隐忍做人，老实做事。

2002 年 1 月，在同事眼里能干且低

调的张俊海登上了财政局长的宝座。 逢

年过节，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

成了张俊海的一大爱好。

财政局是一个地区的“钱袋子”，负

责财政预算拨款、决算追加、资金管理

等，而管理钱袋子的财政局长张俊海则

被有求于他的单位奉为财神爷，曲意逢

迎。

2002 年至 2006 年， 张俊海从财政

局副局长提升为局党组书记、 局长，巴

结他的单位更多了。 4 年里，他在财神爷

的位置上，利用手中的财政权，更不失

时机地从中收取“供奉”，可谓“名利双

收”。

为了搞好和财政局的关系，争取拨

款及时拨付以及资金支持，时任城市管

理局的一位负责人， 借过节之机，从

2002 年中秋节到 2006 年春节， 每逢两

节都到张俊海办公室送钱或购物卡，

“略表心意”，8 次共折合人民币两万元。

事后，城管局得到张俊海在资金方面的

大力支持。

张俊海最初对是否接受这样的“表

示”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可惜的是

脆弱的思想防线在变质的“礼尚往来”

侵蚀下，不堪一击，直至发展到后来的

习以为常。

“经贸洽谈会很成功，但是经费缺

口很大，追加经费报告已经呈报区里分

管领导了，还请局长多费心协调追加拨

款。 ”外经贸局局长带着 5000 元现金到

张俊海办公室。 张俊海瞄了一眼放在桌

子上还算比较厚实的信封，轻描淡写地

说：“都是为工作，用不着这么客气。 ”几

天后， 追加的 70 万元款项很快就拨付

到位。

只有“表示”才能得到张俊海的大

力支持， 这一潜规则逐渐被广泛“领

会”。 于是乎，广电局、盐业局、国土局、

交通局等诸多单位纷纷加入到被“表

示”的行列。 他们挖空心思与张俊海拉

关系、扯感情，张俊海收受同级 26 个单

位的人民币、购物卡共计 45 万余元。

为谋取协调发放年度超额完成税

收任务奖励款， 市区国税局也不甘落

后， 局长亲自登门约谈， 自 2003 年至

2006 年，利用春节拜年、中秋节日之机，

到张俊海办公室“感谢对税务局的照

顾”，先后 3 次送给张俊海人民币、购物

卡 2.6 万元。

2003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 广电局

局长请张俊海吃饭， 酒酣耳热之际，趁

包间只有他们两人时，局长不失时机地

拿出装有 1000 元钱的信封塞到张俊海

的公文包里，请求他在“分盘子”（即年

终决算平衡）时“照顾照顾”。 当年广电

局在“分盘子”时比往年多分了两万元。

偏爱“会办事”的企业老板

“财政局有部分预算外资金，可以

为企业提供无息借款。 ”张俊海道出了

企业老板巴结财政局的原由。

“款项怎么出借？ 借给谁又是怎么

规定的？ ”承办检察官问。

“各项规定都很详细，但具体怎么

操作还是财政局自己掌握。 ”说白了就

是张俊海说了算。

2002 年 5 月，东营某集团公司的总

经理张华经人介绍认识了张俊海。 敏感

的商人意识，使他认识到张俊海是一支

潜力股，并为此开始了持续投资。 2002

年中秋节他送给张俊海 2000 元。 一个

月后， 他又给出国考察的张俊海送了

500 美元。 2003 年春节，他送给张俊海

过节费 3000 元。

2003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张华带着

准备好的两万元，请张俊海吃饭，并提

出“在借用资金时给予关照”。 张俊海收

到钱后，耳提面授：先打申请报告，请区

政府领导批复，如此这般。

几天后，张华顺利地从财政局预算

外资金中借得 2000 万元。 一个月后，他

又到张俊海办公室送了 5 万元现金，希

望张俊海帮忙争取一笔贷款贴息资金。

一周后，张俊海安排人员，把 30 万元的

贷款贴息资金无偿拨给该集团公司。

2004 年元旦，张俊海正忙于年终决

算。“领导加班这么辛苦，我们也帮不上

什么忙。 ”张华不失时机地送上价值数

千元的金条一根。 张华会办事，张俊海

帮起忙来毫不含糊。 2004 年 8 月，张华

提出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想从财政上借

1000 万元财政资金使用，出借资金需区

政府分管领导签批同意，张俊海又出面

协调，并及时安排专人从预算外资金中

拨付了款项。 与往常一样，这次张俊海

收到关照费 5 万元。

2005 年 4 月，该集团公司争取到了

一笔国家示范化工程项目的配套资金，

国家和省里一共拨付了 1200 万元，张

华送给张俊海 3 万元。 在该款项到财政

局后，张俊海指令第一时间拨付给该集

团公司。

会办事的还有东营区某综合开发

公司的李汇， 张俊海跟相关人员打招

呼，该综合开发公司轻松从东营区资产

运营公司借得 2000 万元资金， 李汇代

表公司先后 3 次送给张俊海 6 万元感

谢费。

还有东营某生化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郭清，为感谢张俊海拨付专项资金扶

持其公司发展，先后 4 次送给张俊海 11

万元。

在财政局副局长、 局长的位置上，

张俊海利用向企业出借资金、为企业协

调返还税费等权力，先后收受企业所送

财物 74 万余元。

全力“支持”下属工作

企业送的钱张俊海收，同级单位的

供奉张俊海拿， 下属单位进贡的钱，张

俊海收起来一样毫不手软。

东营区的财政所有十几个，但张俊

海只对其中七个财政所长青睐有加，

“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张俊海的受贿

记录揭开了其中原因。

“龙居镇是一个比较贫困的镇，财

政比较困难，争取不来资金，在当地党

委政府面前没脸面，各项工作也不好开

展。 ” 作为财政所长的金城大有苦衷，

“只有逢年过节， 才有机会向局长表示

表示，争取点资金照顾”。

自 2002 年至 2005 年，金城逢年过

节就到张俊海办公室拜访。“感谢局长

支持，以后还请多关照。 ”将意思表达清

楚， 放下红包， 从不多言多语。 先后 7

次，每次 1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共送

给张俊海人民币或购物卡合计 1 万元。

有了局长的关照，该财政所每年都能得

到 400 至 500 万元的拨款，比正常预算

要多出几十万元。

日子相对要宽裕的城区街道财政

所，所长范云从张俊海那里争取到的支

持更多。 2005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得知

张俊海出国考察回来后，范云连忙封了

1000 美元的红包送到张俊海办公室“这

都回来了，用不着了。 ”张俊海面无表

情。“前几天没来得及给局长送行，下次

出国再用。 ”范云陪着笑脸。

张俊海的受贿记录显示，下属财政

所借口节日走访、出国考察等，先后 63

次送给张俊海人民币、购物卡、美元等

折合人民币 13.5 万元。

对下属的支持，张俊海还表现在大

力提携自己的亲信上。 2006 年 3 月，得

知要考察财政局长人选时，时任财政局

副局长的隋新原马上想到应找一下已

调任河口区副区长的老领导张俊海帮

忙。 张闻讯后欣然同意，并不辞辛劳亲

自跑到区委、组织部门专门推荐介绍了

隋新原。 回来后又特意跟隋新原打了招

呼，说组织部要对他进行考察，让他好

好表现。 同年，隋新原顺利接任了财政

局长。 为感谢张俊海，他以拜年的名义

送给张俊海现金两万元和 1 万元的购

物卡。

“礼文化”与“真腐败”

法庭辩论时，张俊海及其辩护律师

也曾提出有些收礼是“礼尚往来”的辩

护意见：收的部分钱物，送钱人并未提

出请托事项，也没有给对方谋取什么利

益，而是礼节性走访，属于正常的礼尚

往来，不能一律视为受贿犯罪。

公诉人首先对礼尚往来给予肯定：

“讲究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也

是一种传统美德。 正常的礼尚往来是亲

友融洽关系、和睦共处的有效渠道。 ”接

着话锋一转， 公诉人一针见血地驳斥道：

“但本案被告人张俊海与送钱的单位或

个人非亲非故，纯属业务关系，他们或

为谋取资金扶持， 或为寻求工作照顾，

少则千元，多则万元，被告人都来者不

拒，并没有给予送钱的人任何物质回赠。 而

是或亲自协调，或直接指令，或承诺帮

忙，均使用手中的权力‘回馈’了送钱人，

所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 ”

官场中送礼的风气积重难返，大有

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并不复杂。

一是源于权与利的交易。 当今社

会， 权力变成可以满足个人欲望的工

具。 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主管，一旦

有权在握，一些单位或个人总要千方百

计与其建立“亲权”关系，分享权力。 其

中的潜规则就是逢年过节的送礼，当权

者收受礼金、 礼品的数额非常可观，这

也是一些官员乐此不疲的常规收入。

二是监督机制落实不够。 收受“礼

金”的甜头已经让贪官们上了瘾，欲壑

难填。 我们的各项监督制度不可谓不健

全，可是为何就管不住送礼风呢？ 根本

原因还是监督落实不到位。 换言之，就

是预防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好。

三是打击的力度不够，威慑作用有

限。 收礼作为当下一种常规的腐败行

为，往往使人产生礼尚往来的错觉。 因

而，在查处上，职能部门把收受礼金作

为一般性的违规违纪行为查处，其力度

是不尽如人意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贪官们犯罪的侥幸心理。

（除被告人外，均为化名）

酷爱“礼尚往来”的财政局长栽了

想要财政拨款吗？ 那就过年过节来家里“坐坐”吧！


